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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目： 

五分法身 

內容： 

 列名  增六重品 5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9〈六重品 37〉（五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2, b23-c3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I. 2. Āhuneyya.】 

「諸比丘！當念戒德具足，無他餘念，威儀成就具足，少過常恐，何況大者！若有比

丘意欲使如來共論者，常念戒德具足；已戒德具足，當念聞具足；聞已具足，當念施

具足；施已具足，當念智慧具足，解脫知見，皆悉具足。若比丘戒身、定、慧身、解

脫身、解脫知見身具足者，便為天、龍、鬼神所見供養，可敬、可貴，天、人所奉。

是故，諸比丘！當念五分法身具足者，是世福田，無能過者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

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六法入地獄 

內容： 

 『欲害他人，我已起此害心，便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；我當教人使害他，於中起害

心；已得害人，於中起歡喜，我當得此不馨之問；未起此事便懷愁憂。有此六法，令

人墮惡趣。』增六重品 6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六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3, b18-25)： 

是時，舍利弗告彼比丘曰：「汝更莫犯。所以然者，有六法入地獄，六法生天，六法至

涅槃處。云何為六？欲害他人，我以起此害心，便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；我當教人使

害他，於中起害心；以得害人，於中起歡喜，我當得此不馨之問；未起此事便[13]快愁

憂。是謂有此六法，令人墮惡趣。」 

【按：p. 713, [13] 快＝懷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】 



 

 

 

條目： 

六法至善處 

內容： 

『身戒具足，口戒具足，意戒具足，命根清淨，無殺害心，無妬嫉心。有此六法，生

於善處。』增六重品 6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六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3, b25-27)： 

「云何有六，令人至善處？所謂身戒具足，口戒具足，意戒具足，命根清淨，不殺害

心，無妬嫉心。是謂有此六法，生於善處。」 

 

條目： 

六法至涅槃 

內容： 

 『謂六思念法』，即六和敬，六重。 增六重品 6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六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3, b28-c6)： 

「云何修六法至於涅槃？所謂六思念法。云何為六？所謂身行慈無瑕穢；口行慈無瑕

穢；意行慈無瑕穢；若得利養之具，能與人等共分之而無悋想；奉持禁戒無瑕疵，智

者所貴；如是之戒能具足諸有邪見、正見、賢聖出要，能得盡苦本。如是諸見皆悉分

明。是謂六法得至涅槃。汝今，比丘！當求方便，行此六法。如是，比丘！當作是

學。」 

 

條目： 

第一最空法 

內容： 

 『何名為第一最空之法？若眼（六）起時則起，亦不見來處，滅時則滅，亦不見滅

處；除假號法、因緣法。云何假號、因緣法？所謂緣是有是，此生則生。……此六入



 

 

亦無人造作，亦名色、六入法，由父母而有胎者亦無，因緣而有，此亦假號，要前有

對，然後乃有。猶如鑽木求火，以前有對，然後火生；火亦不從木出，亦不離木。』

增六重品 7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七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3, c15-p. 

714, a10)： 

世尊告曰：「彼云何為名第一最空之法？若眼起時則起，亦不見來處，滅時則滅，亦不

見滅處；除假號法、因緣法。云何假號、因緣？所謂是有則有，此生則生，無明緣

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更樂，更樂緣痛，痛緣愛，愛緣受，受

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死，死緣愁、憂、苦、惱，不可稱計。如是苦陰成此因緣。 

「無是則無，此滅則滅。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

滅，六入滅則更樂滅，更樂滅則痛滅，痛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有滅，有滅

則生滅，生滅則死滅，死滅則愁、憂、苦、惱，皆悉滅盡，除假號之法。耳、鼻、

舌、身、意法亦復如是，起時則起，亦不知來處，滅時則滅，亦不知滅處，除其假號

之法。彼假號法者，此起則起，此滅則滅。此六入亦無人造作，亦名色、六入法，六

入亦無人造作，由父母而有胎者亦無，因緣而有，此亦假號，要前有對，然後乃有。

猶如鑽木求火，以前有對，然後火生；火亦不從木出，亦不離木。若復有人劈木求火

亦不能得，皆由因緣合會，然後有火。此六情起病亦復如是，皆由緣會於中起病。此

六入起時則起，亦不見來，滅時則滅，亦不見滅；除其假號之法，因由父母合會而

有。」 

 

條目： 

胎身 

內容： 

 『先當受胞胎，漸漸如凍酥，遂復如瘜肉，後轉如像形。先生頭頂頸，轉生手足

指，支節各各生，髮毛爪齒成。』『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，毛孔九萬九千，脈有五百，

筋有五百，虫八萬戶。』增六重品 7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七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4, a11-25)： 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 

「先當受胞胎，  漸漸如凍酥， 遂復如息肉，  後轉如像形。 



 

 

 先生頭項頸，  轉生手足指， 支節各各生，  髮毛爪齒成。 

 若母飲食時，  種種若干饌， 精氣用活命，  受胎之原本。 

 形體以成滿，  諸根不缺漏， 由母得出生，  受胎苦如是。 

「比丘當知，因緣合會，乃有此身耳。又復，比丘！一人身中骨有三百六十，毛孔九

萬九千，脈有五百，筋有五百，虫八萬戶。比丘當知，六入之身有如是災變。比丘！

當念思惟，如是之患，誰作此骨？誰合此筋脈？誰造此八萬戶虫？」 

 

條目： 

求，業，著，究竟 

內容： 

 『剎利種者，常好鬥訟，多諸伎藝，好喜作務，所作要究竟，終不中休。……梵志

意好祝術，要作居家，樂閑靜之處，意在梵天。……王意所欲得國故，意在兵仗，貪

著財寶。……賊意盜竊，心在姦邪，欲使人類不知所作。……女人意在男子，貪著財

寶，心繫男女，心欲自由。……比丘戒德具足，心遊道法，意在四諦，欲至涅槃。』

增六重品 8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八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4, b22-c6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I. 52. Khattiya.】 

爾時，世尊告梵志曰：「剎利種者，常好鬪訟，多諸技術，好喜作務，所要究竟終不中

休。」 

梵志問曰：「梵志意何所求？」 

世尊告曰：「梵志意好呪術，要作居家，樂閑靜之處，意在梵天。」 

又問曰：「國王意何所求？」 

世尊告曰：「梵志當知，王意所欲得國政，意在兵仗，貪著財寶。」 

「盜賊意何所求？」 

世尊告曰：「賊意盜竊，心在姦邪，欲使人類不知所作。」 

「女人意何所求？」 

世尊告曰：「女人意在男子，貪著財寶，心繫男女，心欲自由。」 



 

 

爾時，梵志白世尊言：「甚奇！甚特！盡知爾許之變，如實不虛。今日比丘意何所

求？」 

世尊告曰：「戒德具足，心遊道法，意在四諦，欲至涅槃。此是比丘之所求也。」 

 

條目： 

修梵行 

內容： 

 『若有人戒律具足而無所犯，……若有眼見色，不起想著，不起識念，除惡想，去

不善法，得全眼根，是謂清淨修梵行。』增六重品 9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九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4, c19-25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II. 47. Methunā.】 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人戒律具足而無所犯，此名清淨修得梵行。復次，梵志！若有眼見

色，不起想著，不起識念，除惡想，去不善法，得全眼根，是謂此人清淨修梵行。若

耳聞聲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細滑、意知法，都無識想，不起想念，清淨得修梵

行，全其意根，如此之人得修梵行，無有缺漏。」 

 

條目： 

非梵行 

內容： 

 『若有人俱會者。……若有人與女人交接，或手足相觸，戢在心懷而不忘失。……

或與女人共相調戲，言語相加。……若有女人惡眼相視而不移轉，於中便起婬、怒、

癡想，生諸亂念。……或聞哭聲，或聞笑聲，於中……生諸亂念。……有人曾見女

人，後更生想，憶其頭目，於中生想；在屏閑之處，生婬、怒、癡，與惡行相應。是

不謂此人不修梵行。』增六重品 9. 

【按：手稿多一「不」字，疑為衍字。】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九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4, c27-p. 

715, a14)： 



 

 

【按：亦參 A. VII. 47. Methunā.】 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人俱會者，此名非梵行。」 

婆羅門白佛言：「何等之人漏不具足？」 

世尊告曰：「若有人與女人交接，或手足相觸，擑在心懷而不忘失。是謂，梵志！行不

具足，漏諸婬泆，與婬、怒、癡共相應。 

「復次，梵志！或與女人共相調戲，言語相加。是謂，梵志！此人行不全具，漏婬、

怒、癡，梵行不具足修清淨行。 

「復次，梵志！若有女人惡眼相視而不移轉，於中便起婬、怒、癡想，生諸亂念。是

謂，梵志！此人梵行不淨，不修梵行。 

「復次，梵志！若復有人遠聞或聞哭聲，或聞笑聲，於中起婬、怒、癡，起諸亂想。

是謂，梵志！此人不清淨修梵行，與婬、怒、癡共相應，行不全具。 

「復次，梵志！若有人曾見女人，後更生想，憶其頭目，於中生想；在屏閑之處，生

婬、怒、癡，與惡行相應。是謂，梵志！此人不修梵行。」 

 

條目： 

無常──空 

內容： 

 『無常者即是苦；苦者即是無我；無我者即是空也；空者彼不我有，我非彼有。』

增六重品 10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0〈六重品 37〉（一○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5, b4-

10)： 

【按：亦參 M. 35. Saccaka.】 

馬師報曰：「梵志！色者無常，無常者即是苦，苦者即是無我，無我者即是空也，空者

彼不我有，我非彼有。如是者智人之所學也。痛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此五盛陰無常者

即是苦，苦者即是無我，無我者即是空，空者彼非我有，我非彼有。卿欲知者，我師

教誡其義如是，與諸弟子說如是義。」 

 

條目： 



 

 

六凡常力 

內容： 

 『小兒以啼為力，……女人以瞋恚為力，……沙門、婆羅門以忍為力，……國王以

憍慢為力，……阿羅漢以專精為力，諸佛世尊成大慈悲，以大悲為力弘益眾生。』增

力品 1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1〈力品 38〉（一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7, b18-27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VIII. 27. Bala.】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六凡常之力。云何為六？小兒以啼為力，欲有所說，要當先

啼；女人以瞋恚為力，依瞋恚已，然後所說；沙門、婆羅門以忍為力，常念下，下於

人然後自陳；國王以憍[16]慠為力，以此豪勢而自陳說；然阿羅漢以專精為力，而自陳

說；諸佛世尊成大慈悲，以大悲為力弘益眾生。是謂，比丘！有此六凡常之力。是

故，比丘！常念修行此大慈悲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 

【按：p. 717, [16] 慠＝慢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】 

 

條目： 

三惡、三善 

內容： 

 『入三惡道，地獄，餓鬼、畜生。……生三處，生天上、人中、涅槃。』增力品 2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1〈力品 38〉（二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7, b29-c17)： 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當思惟無常想，廣布無常想，已思惟、廣布無常想，盡斷

欲界愛，色界、無色界愛，亦斷無明、憍慢。猶如以火燒焚草木，永盡無餘，亦無遺

跡，此亦如是。若修無常想，盡斷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，無明、憍慢永無有餘。所以

然者，比丘！當修無常想時，而無欲心；彼以無欲心，便能分別法，思惟其義，無有

愁、憂、苦、惱。彼以思惟法義，則無愚惑、錯誤修行。若見有鬪諍者，彼便作是

念：『此諸賢士不修無常想，不廣布無常想，故致此鬪訟耳。彼以鬪諍，不觀其義；以

不觀其義，則有迷惑之心；彼以執此愚惑，而命終入三惡道，餓鬼、畜生、地獄

中。』是故，諸比丘！當修，無常想，廣布無常想，便無瞋恚、愚惑之想，亦能觀

法，亦觀其義。若命終之後，生三善處，生天上、人中、涅槃之道。如是，諸比丘！

當作是學。」 



 

 

 

條目： 

五陰本末 

   六王 

內容： 

 『有愛者則有愛，有受則有受，因緣合會，然後各各相生，如此五盛陰無有斷絕

時。以知愛已，則知五欲，亦知外六塵、內六入，即知此盛陰之本末。……世間有五

欲，意為第六王，已知內外六，當念盡苦際。』增力品 3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1〈力品 38〉（三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18, a1-8)： 

【按：亦參 A. IV. 36. (1-2).】 

世尊告曰：「有愛者則有受，有受則有愛，因緣合會，然後各各相生如此，如此五苦盛

陰無有斷絕時。以知愛已，則知五欲，亦知外六塵、內六入，即知此盛陰之本末。」 

爾時，世尊便說此偈： 

「世間有五欲，  意為第六[4]生， 以知內外六，  當念盡苦際。」 

【按：p. 718, [4] 生＝王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。】 

 

條目： 

捨小全大 

內容： 

 『為家忘一人，為村忘一家，為國忘一村，為身忘世間。』增力品 6. 

出處： 

※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1〈力品 38〉（六）(CBETA, T02, no. 125, p. 722, c1-3)： 

【按：亦參 M. 86. Aṅgulimāla.】 

是時，父王便說此偈：「為家忘一人，為村忘一家，為國忘一村，為身忘世間。」 


